
首页 信息公开 办税服务 公众参与 税收宣传 请输入关键字 站内搜索 搜索

索引号：14400000000/2015-01271 内容分类：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公开范围：面向社会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公开时限： 发布机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站群： 广州 | 珠海 | 汕头 | 佛山 | 韶关 | 河源 | 梅州 | 惠州 | 汕尾 | 东莞 | 中山 | 江门 | 阳江 | 湛江 | 茂名 | 肇庆 | 清远 | 潮州 | 揭阳 | 云浮

当前位置：首页->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税收法规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服务措施的通知

日期：2015-05-01  来源：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作者：王晓科

 

广州、珠海市国家税务局：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服务措施的通知》（税总函〔2015〕208号）转发给你们，省国税局细化工作

方案随后下发，请结合本地自贸区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反馈省国税局（纳税服务处）。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2015年4月29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服务措施的通知

　　天津、上海、福建、厦门、深圳、广东省（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入贯彻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上

海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将上海自贸区“办税一网通”10项创新

税收服务措施推广至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的同时，再在广东、天津、福建、上海自贸区推出10项创新税收服务措施，统称

为“办税一网通10+10”。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10项措施

　　上海自贸区10项措施是指网上自动赋码、电子发票网上应用、网上自主办税、网上区域通办、网上直接认定、非居民税收网上

管理、网上按季申报、网上审批备案、纳税信用网上评价和创新网上服务，详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创新税收服务的通知》（税总函〔2014〕298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税收服务措施

逐步复制推广方案〉的通知》（税总函〔2014〕5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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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推出新的10项措施

　　新10项措施包括国地办税一窗化、自助业务一厅化、培训辅导点单化、缴税方式多元化、出口退税无纸化、业务预约自主化、

税银征信互动化、税收遵从合作化、预先约定明确化、风险提示国别化。具体内容是：

　　(一)国地办税一窗化。国税局、地税局办税服务部门利用已有场所，实行国税局、地税局业务“一窗联办”。纳税人在办理税

务登记、纳税申报等涉税业务时只需向一个窗口提出申请，由国税局、地税局工作人员内部流转办结后一窗出件，实现“一窗联

办”国税局、地税局两家业务。

　　(二)自助业务一厅化。国税局、地税局自助终端设备设置在同一自助办税厅，24小时为纳税人提供自助办税服务，实现自贸区

内国税局、地税局自助业务“一厅通办”。

　　(三)培训辅导点单化。国税局、地税局共建网上纳税人学堂，采用线上线下（O2O）、直播录播相融合模式，纳税人线上

点“单”培训辅导内容，税务机关线下配“料”教学视频，实现全天候点单培训辅导。

　　(四)缴税方式多元化。税务机关与银行部门合作，为纳税人提供POS机刷卡缴税、互联网缴税、移动支付缴税等多元化缴税方

式。

　　(五)出口退税无纸化。纳税人在自贸区内申报办理出口退税业务时不再提供纸质申报凭证和资料，税务机关根据海关等部门传

输的电子数据和纳税人提供的税控数字证书签名电子数据，审核、办理出口退税业务，实现出口退税办理无纸化操作。

　　(六)业务预约自主化。纳税人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APP、微信等多种渠道，向税务机关预约办理日常涉税业务，在约定时间内

到预约地点直接办理预约事项。

　　(七)税银征信互动化。税务机关与银行部门建立税银征信信息共享机制，税务机关对银行信用级别高的纳税人给予办税便利，

推动银行部门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给予融资便利，并逐步扩大与银行部门征信互动范围。

　　(八)税收遵从合作化。税务机关为签订税收遵从合作协议的纳税人提供更多的办税便利和更宽松的办税环境。税收遵从合作协

议由内控机制健全且纳税信用为A级的大企业纳税人自愿发起并经税企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

　　(九)预先约定明确化。税务机关为内控机制健全且纳税信用为A级的大企业纳税人提供税收预先约定服务。对于纳税人书面申请

的关于未来可预期的特定事项适用税法问题，由自贸区税务机关受理评估并逐级报税务总局给予确定性答复。

　　(十)风险提示国别化。税务机关建立涉税风险信息取得和情报交换机制，健全国际税收管理与服务分国别（地区）对接机制，

由自贸区税务机关根据区域功能定位制定分国别（地区）涉税风险提示并逐级报税务总局确认后发布，帮助纳税人减少在国际贸易

往来、跨国兼并重组和资本运作中的涉税风险。

　　三、贯彻落实自贸区创新税收服务措施的几点要求

　　（一）各单位要成立自贸区创新税收服务领导小组，定期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协同推进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

　　（二）各单位要细化工作方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自贸区创新税收服务措施落地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条件具备的马上

就办、真抓实干；条件暂不具备的，创造条件、分步实施，今年年底前到位。

　　（三）各单位要结合自贸区的地理位置、区域特点、功能定位，自主创新税收服务措施，并根据推行效果不断完善、不断提

炼、不断总结，以形成具有本区域的特色服务。

　　（四）各单位要实时跟踪，定期报送实施情况。每季度终了后5日内将实施情况和意见建议通过可控FTP（FTP://E:/centre（供

各省上传使用）/纳税服务司/综合处）报送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4月21日   

 

　　

编辑：王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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